2693-CL-0305/0307项目中国北方研究者会会议
会议会务合同补充协议

甲方：安斯泰来制药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

乙方：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

本协议中的所有术语，除非另有说明外，否则其定义与双方与2021年4月6日签订的2693-CL-0305/0307项目中国北方研究者会会议会务合同（以下简称“原协议”，见附件）中的定义相同。

鉴于：

甲乙双方经充分、友好协商，同意签订本补充协议，对原协议的条款进行修订。

原协议内容变更部分为：

原协议中的会议地点变更为：北京望京凯悦酒店
原协议的附件《报价单》替换为本补充协议的附件。

款项说明

更新后的费用总金额：共计人民币壹拾肆万叁仟贰佰壹拾贰元整（小写：143212元）。该费用为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应向乙方支付的含税费用，最终金额以实际结算为准。

付款计划，项目结束后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的20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相应的发票金额。

本协议生效后，即成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，原协议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。

本协议与原协议有相冲突时，以本协议为准。

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方壹份，乙方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（以下无正文）

	甲方：安斯泰来制药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

	乙方：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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